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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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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市柳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1月31日印发  

柳江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
治行动方案

为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行动的紧急通知》要求，有效预防我区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集中整治行动目标

人命关天，生命至上，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入户检查、隐患整改和市场整顿等集中整治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春节，增强我市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工作成效。

二、集中整治行动时间

2019年1月22日-28日

三、集中整治工作内容

（一）深入开展宣传警示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各联席办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区开发区管委会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力度开展宣传警示教育活动，确保宣传警示教育进入千家万户，切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既要提醒群众重视燃气器具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也要关注煤炭、柴火、汽油、柴油等燃料、可燃物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确保室内通风，坚决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发生。

1. 结合春节期间各项集体活动多的特点，要积极组织志愿者发放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识宣传资料，并采取横幅、海报、知识竞赛、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强化宣传教育，有效普及群众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识，提高群众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意识，帮助群众掌握预防和救治技能。（责任单位：各联席办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区开发区管委会、区文新广局）

2、要充分调动下属各社区（街道办、居委会、村委等）、部门（机关）、企业（物业公司）等基层力量，组织以本地干部、村委、驻村第一书记为主，外地返乡过节干部、返乡过节院校学生为辅的宣传队伍，在街道、小区展板、小区楼道等广泛张贴预防警示海报，进村入户宣传预防一氧化碳知识，切实做到不留死角。各相关单位也要在本系统内部及所管行业、企业开展安全使用燃料、正确预防和救治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技能的宣传。（责任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各区开发区管委会、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

3、要在营业（办公、服务）场所、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公交站）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宣传活动，各级各类学校要持续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教育进家庭”活动。（责任单位：各区委宣传部、各镇人民政府、区开发区管委会、联席办成员单位）

4、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介，在重点时段（取暖时段、傍晚时分）开展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滚动宣传。（责任单位：区文新广局）

5、针对重点区域（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出租屋、偏远独栋住房等）、重点人群（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流动人口、机动车驾驶员等）、重点单位（厂矿、学校、医院等），要建立专门工作台账，重点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责任单位：区开发区管委会、区公安分局、区卫计局、工信委、教育局、交通局）

（二）集中排查重点隐患，落实整改工作。

1、要针对重点隐患（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室内且无排烟管伸出室外及在封闭空间内烧炭取暖的情况）进行专项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

2、要及时建立完善辖区、供气企业用户的安全隐患台账，做到内容真实、数据准确，确保实时掌握隐患数量和整改难点。各镇人民政府、区开发区管委会要安排社区（居委会、村委）专人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跟踪。针对隐患未及时整改的用户，要进行一对一宣传教育、督促整改，凡是拒绝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要及时通知并要求供气企业停止供气。（责任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区开发管委会、燃气行业主管部门）

3、要积极落实安全隐患问题整改资金，尽快集中解决一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居民燃气热水器排烟管缺失或安装不当问题。（责任单位：各燃气企业、各镇人民政府，区开发区管委会、区住建局局）

（三）大力开展市场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行为。

1、开展燃气器具市场专项整顿行动，重点对小电器、小五金、小杂货铺等销售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的个体商户进行专项检查，发现有销售不合格燃气器具的，按照法律法规上限予以从严从重处理；同时要追踪不合格商品仓库库存、货源和上游批发、生产制造单位，从源头消除隐患。（责任单位：区工商质监局、）

2、组织开展打击非法存储、充装、运输、经营燃气专项整治行动，依法处理非法经营燃气网点，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严惩非法经营者。（责任单位：区城管执法局、区工商质监局、区安监局、区公安分局、交通局、区开发区管委会、区住建局）

3、强化燃气器具安装维修资质管理，完善售后安装环节监管。（责任单位：区工商质监局局）

（四）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强化信息发布和中毒提醒提示。

加强易发生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的特殊气候（如寒冷天气、回南天、大风天气等变化情况）的分析研判，做好气象预报和中毒提醒提示工作，完善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机制，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准确率和提前量。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做好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和有针对性的中毒提醒提示，多渠道开展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宣传工作，提高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责任单位：区气象局、区应急办）

（五）加强预警预防，增强救援保障。

1、统筹安排全区医疗救治设备、医护人员资源，公安、消防等部门加强联动，开辟绿色通道，加强对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人员的救治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死亡。（责任单位：区卫计局、区公安分局、区消防中队）

2、加强对孤寡老人、五保户、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帮扶和关怀，对发生中毒事件的困难家庭和个人开展安抚、帮扶工作。（责任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区民政局）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主体责任。各部门、各镇人民政府是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责任主体，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调动基层干部、应急信息员等力量入村入户开展宣传检查，做到不少一户、不漏一人。要提高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重要的思想认识，增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组织群众学习了解预防知识，将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融入群众性活动中，带头排查整改自身和身边的安全隐患，让群众有榜样有参考。

（二）加强协调联动。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是一项综合治理工作，需要各级各部门充分调动力量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勇于担责、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在区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各部门力量参与专项治理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做到有问题充分沟通、有信息充分共享、有资源充分利用。

（三）严肃责任追究。

对发生的典型中毒死亡事件开展责任倒查，对发现存在宣传、安检不到位，市场监管履职不到位、隐患问题不整改等问题的，要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对发现的非法供气及销售网点、假冒伪劣燃气燃烧器具等，要坚决取缔并追究非法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对因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群体性中毒死亡事故的，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责任。

（四）加强督导服务

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成员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在辖区内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在整治行动过程中，要实时跟进整治动态，确保集中整治行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五）加强信息报送。各联席办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组织社区（街道办、居委会、村委）填报入户安检台账统计表（详见附件），于每周五上午下班前报送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办公室；区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要实时更新整治成果；各相关单位于2月20日前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总结报送至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办公室。

邮箱：lj7217834@163.com    
联络员：廖锐明

柳江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9年1月21日
江住建字〔2019〕4号








关于印发《柳江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行动的紧急通知》要求，有效预防我区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现将《柳江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